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医院

2026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

医院简介：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371
医院）是一所拥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医院。70多年来，始

终秉承红色医院基因，践行姓军为战使命，发挥为兵服务职

能，坚持救死扶伤信念。现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是全军卫生士官

实习基地、军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军队卫生技术人

员专项培训基地、新乡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河

南医药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和豫北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

医院位于有“中原明珠”美誉的河南省新乡市，交通便

利，占地面积约 20余万平方米，展开床位 1000张，年门

诊量约 50余万人次，年出院患者近 5万人次。现拥有 1个

国家内镜培训基地，1个全军临床培育专科，1个陆军临床

特色专病中心，3个中部战区陆军医学重点专科，6个新乡

市临床医学重点（培育）专科等。我院建成 15670平方米

综合性教学基地，配备多媒体教室、学术报告厅、专用图书

馆，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面积共计 6490平方米、仅技能

实训教室达 1622平米，设备齐全，完全满足临床技能训练

与理论教学需求。







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2026 年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我院 2026年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录对象及基本条件

（一）培训对象。

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专科毕业生（不含全日制专升

本在校学生、口腔、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和中专起点成人

专科毕业生），拟在或已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农村基

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包括 2025年、2026
年应届毕业生和 2023—2024年毕业的已在农村基层医疗

机构工作并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者。没有工作单位的

以“社会学员”身份招收；有工作单位的,经用人单位同意以

“委培学员”身份招收,且用人单位出具同意培训证明。

（二）招收名额。

面向社会招收 30人，择优录取。

（三）招生专业及培训时间。

助理全科，2年全脱产。

（四）报名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纪守法；

2.具有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专科毕业；

3.无工作单位（社会学员）的须提出个人自愿申请，本

人承诺能全程参加和完成培训过程；



4.有工作单位（委培学员）的须由个人自愿申请，用人

单位出具同意培训意见，承诺保证脱产培训并按规定落实相

关待遇。

二、报名程序

（一） 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6月 1日—18日，所有拟参加培训的人

员，需自愿选择 1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如实填写报名

信息，本年度统一采用网上报名。

2.报名网址：http://kjjy.hnwsjk.cn/，
报名成功后，可在系统上直接打印《2026年河南省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并于 6月 17-18号进行现场确

认。

3.现场确认地点：河南省新乡市陆军第 83集团军医院

9楼全科医学科

（二）现场确认时需提交

1.《2026年河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委托

培养人员纸质版报名表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1份（社会学

员无需此项）；委派单位介绍信，每人 1份，需写明所有学

员姓名、报名专业、毕业年份、招聘年份及医院人事部门联

系人及电话（社会学员无需此项）。

3.近期 1寸免冠照片 4张

4.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印在一张A4纸上，验原件，

http://kjjy.hnwsjk.cn/


提交复印件)
5.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6.个人学信报告（学信网,更新最新日期）

7.2023年、2024年毕业的人员需提供医师资格证原

件以及复印件。

三、考试及录取

（一）招收考试及录取

1.理论考试：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于 6月 22日上午

9:00-11:00参加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全省统一

招收考试。

考试地点：心理科二楼心理骨干培训教室

2.技能考试及面试：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技能考

试必考项为单人徒手心肺复苏和无菌伤口换药。面试由医院

统一组织。

依据理论和面试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3.调剂补录：

调剂时间：7月 1-10日，对未被录取的招收对象进行

调剂补录。未被录取的招收对象可登录

http://kjjy.hnwsjk.cn/，进行第二次网上报名。

（二）结果公布

理论和技能考试后，录取名单可登录报名网站查询，录

取学员于 7月 20日统一到医院助理全科规培基地（全科医

学科）报到。



四、培训内容

严格按照《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2020年版）》开

展培训（采取全脱产连续培训方式）。

五、相关待遇

（一）培训协议。

委培学员与医院、委托培养单位和培训对象三方签订委

托培训协议；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福利和

社会保障等待遇不变，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培训对象培训

结束后回用人单位工作。社会学员与医院签订培训协议，其

人事档案由人才服务机构代为管理。

（二）培训期间学员管理和待遇

1.单位委派的培训人员，原单位发放基本工资，委派单

位发放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等条件人员工资水平的部分

由培训基地补齐。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与培训基地签定

培训协议，培训期间的生活补助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

2.补助标准：社会化学员每人每月2000元（含餐补300
元发放至职工餐厅饭卡），绩效补助按照当月考核情况发放，

每月给予 400-800元（每月由科室考核发放）。

3.凡录取学员我院提供免费住宿。

六、其他事项

1.报名者要保证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如因个人填报信



息失实，或不符合报名条件而被取消报名资格的，由本人负

责。

2.如有疑问可电话或现场咨询。

临床教学组电话：0373-5193185
全科医学科电话：0373-5193615


